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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央补助激励支持实施办法

为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加大激

励支持力度的通知》（国办发[2016]82 号）要求，客观、全面、

准确的反映地方工作成效，充分体现鼓励真抓实干、主动作为的

政策导向，现制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央补助激励支持实施办法

如下：

一、考核内容

（一）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领域

1、重点建设任务

按照“十三五”养老服务体系（设施）建设要求（国家发展

改革委、民政部即将印发相关文件），拟到 2020 年进一步健全完

善以居家为基础、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补充、医养结合的养老服

务体系，建设任务投资由中央和地方共同筹措解决，中央预算内

投资重点建设任务是：

(1)支持老年养护院、荣誉军人休养院、符合要求的医养结

合养老设施（综合性养老设施，具备医疗功能，但不包括单独医

疗或以医疗为主的卫生设施）建设。床均面积 42.5—50 平方米

之间，每个设施建设床位控制在 500 张以内，建设规模控制在

21250 平方米以内。

(2)支持光荣院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（敬老院）建设。

床均面积26.5—32.5 平方米之间，每个设施建设床位控制在 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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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以内，建设规模控制在 8000 平方米以内。

(3)支持配置设备包。建设老年养护院、荣誉军人休养院、

光荣院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（敬老院）项目（含改扩建项目），

可同时申请设备补助，设备包配置标准参照《老年养护院建设标

准（建标 144-2010）》。

“十三五”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标准见“十三五”养老

服务体系（设施）建设要求（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民政部即将印发

相关文件）。“十二五”项目建设要求参照《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

设规划（2011-2015 年）》执行。

2、激励支持办法

（1）评价指标

指标 1（单位：%）：每千名老年人拥有的养老床位数与全国

平均值（30）的比例。重点考核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完善情况。

指标 2（单位：%）：养老床位中护理型床位比例。重点考核

养老服务资源结构合理情况。

指标 3（单位：%）：本地区民办养老机构数在养老机构总量

中的占比情况（含公建民营项目）。重点考核社会力量参与程度

情况。

指标 4（单位：%）：前两年建设项目完工率。重点考核项目

实施进展和完成质量情况。

指标 5（单位：%）：当年建设项目开工率。重点考核项目前

期工作成熟情况，以及配套资金落实情况。

（2）评价办法

设置 5个指标，权重均为 0.2，在此基础上测算得出各地评



3

价系数，以评价系数最高值为满分 50 分，各地分值=
各地评价系数

/评价

系数最高值×50，计算得出各地分值。

（二）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领域

1、重点建设任务

建立健全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制度体系，不断完善居家为

基础、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补充、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格局，创

新养老服务运营管理模式，提升养老服务质量。

加快养老服务设施建设，扩大护理型养老床位、民办养老机

构床位比例，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网络，大力培育居家服务组

织和机构，提高城乡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覆盖率，建立健全经济

困难的高龄、失能老年人等补贴制度，加强基本养老服务保障。

2、激励支持办法

（1）评价指标

1、指标 1（10 分）：失能老年人入住率，具体是指失能老年

人入住总数占总养老床位总数的比例。

2、指标 2（10 分）：城市社区日间照料覆盖率,具体是指辖

区内至少有 1 个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（或居家养老服务机

构）的居委会占居委会总数的比例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是

指符合国家标准《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基本要求》的养

老服务设施。

3、指标 3（10 分）：农村社区日间照料覆盖率，具体是指在

辖区内,至少有 1 个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（互助养老幸福院

或居家养老服务机构）的村委会占村委会总数的比例。社区老年

人日间照料中心是指符合国家标准《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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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基本要求》的养老服务设施。

4、指标 4（10 分）：民办养老机构床位比重，具体是指民办

养老机构（含公建民营机构）床位数占养老机构床位总数的比例。

5、指标 5（5 分）：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比例，具体是指内

设医务室成为医保定点的养老机构占有内设医务室的养老机构

的比例。

6、指标 6（5 分）：老年福利补贴覆盖率，具体是指发放经

济困难的高龄、失能等老年人补贴的县级行政区数量占本省份所

有县级行政区数量的比例。

（2）评价办法

1、指标 1（10 分）：失能老年人入住率达到 40%及以上的为

满分 10 分，每减少 1个百分点，扣 0.5 分。

2、指标 2（10 分）：城市社区日间照料覆盖率达到 80%及以

上的为满分 10 分，每减少 1个百分点，扣 0.5 分。

3、指标 3（10 分）：农村社区日间照料覆盖率达到 40%及以

上的为满分 10 分，每减少 1个百分点，扣 0.5 分。

4、指标 4（10 分）：民办养老机构床位比重达到 50%及以上

的为满分 10 分，每减少 1个百分点，扣 0.5 分。

5、指标 5（5 分）：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比例达到 40%及以

上的为满分 5 分，每减少 2 个百分点，扣 0.5 分。

6、指标 6（5 分）：老年福利补贴覆盖率中，将各类福利补

贴综合为一项制度发放的，覆盖率达到 100%为满分 5 分，每减

少 10%，扣 0.5 分；各类福利补贴分别出台发放的，高龄津贴覆

盖率达到 100%为满分 1.5 分，每减少 30%扣 0.5 分；护理补贴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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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率达到 100%为满分 2 分，每减少 30%扣 0.5 分；服务补贴覆盖

率达到 100%为满分 1.5 分，每减少 30%扣 0.5 分。

以上共计 6个指标，总分 50 分。

二、奖励办法

（一）名单表彰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民政部三部委将依据以上考核办

法，计算各地两项分数，相加得出各地总分。在此基础上，遴选

出西部地区前 2 名的省市、中部地区前 2名的省市、东部地区前

2 名的省市，纳入拟予表彰名单，统一报送国务院办公厅。

（二）资金奖励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民政部将在安排下一年度养老服务体系

（设施）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时，从该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

总量中单独切出一部分，对表彰省市予以资金倾斜。

财政部、民政部在安排下一年度民政部本级彩票公益金补助

地方老年人福利类项目时，通过工作绩效因素（占 10%权重），

对表彰省份予以资金倾斜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请各地发展改革、民政部门按照要求，统计并汇总本

地区指标情况，并请于每年 12 月填写《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央

预算内投资支持领域评价指标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12 月 20 日前报

送至国家发展改革委（社会发展司）、民政部（规划财务司）。（2016

年情况请于 2017 年 1月 5日前报送）

（二）请各地财政、民政部门按照要求，统计并汇总本地区

指标情况，并请于每年 12 月填写《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福利彩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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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金支持领域评价指标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12 月 20 日前报送至

财政部（社会保障司）、民政部（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）。

（2016 年情况请于 2017 年 1 月 5 日前报送）

四、监督管理

下一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民政部将持续做好指导

服务和监督检查工作，督促各地加强领导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及时

上报，评选过程中如发现把关不严、弄虚作假等问题，将取消当

年评选资格，并予以通报批评。

该办法自 2016 年 12 月起实施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

民政部将根据实施情况适时调整相关内容。

附件 1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领域评价指

标表

附件 2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福利彩票公益金支持领域评价指

标表


